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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48     股票简称  上海临港     编号：临 2021-003号 

900928              临港 B 股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临港”、“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1月 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际

出席董事 11人，其中独立董事 4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会

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为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提升上海临港嘉定科技城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嘉定科技城”）的资本实力及优化股权结构，嘉定科技城拟增资扩股引入战

略投资者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投集团”），工投集团拟

认购嘉定科技城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5,500万元，同时嘉定科技城原股东上海聚

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认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500 万元；上海市嘉定区国有

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拟放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现公司结合

未来发展战略规划及实际经营情况，董事会同意放弃本次嘉定科技城新增注册资

本的优先认购权。 

增资完成后，嘉定科技城注册资本拟由人民币 20,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50,000 万元，公司对嘉定科技城的持股比例由 51%下降至 20.40%，嘉定科技城将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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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司董事陆雯女士同时担任工投集团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规定，工投集团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但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陆雯女士回避表决。 

此项议案 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投资上工申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全面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推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和上

海科创中心建设，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临港投资”）拟以自有资金与公司关联方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经济技术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江公司”）共同向上海上工申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工租赁”）进行投资。上工租赁的注册资本拟由 3,000万美元增加至 5亿

元人民币等额转换的美元注册资本（转换比例按实际缴款验资日美元对人民币汇

率中间价计算，以下简称“增资后注册资本”）。临港投资拟出资人民币 10,000.0078

万元认缴上工租赁部分新增注册资本，其中人民币 10,000万元按转换比例转换后

计入新增注册资本，占上工租赁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20%；浦江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10,000.0078 万元认缴上工租赁部分新增注册资本，其中人民币 10,000 万元计入

新增注册资本，占上工租赁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20%；上工租赁部分原股东上海中通

瑞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新增投资方上海昇虹实业有限公司认缴上工租赁剩余新

增注册资本。 

鉴于浦江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且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浦江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袁国华先生、张黎明先生、杨菁女士、陆雯女士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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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议案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投资上工申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投资设立上海临港新片区信息飞鱼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建设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国家战略，打造更具有国际市场

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全面提升临港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同时进一

步加快完善公司业务布局，加强资源共享、资源整合和产业联动，公司拟与公司

实际控制人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港集团”）共同投

资设立上海临港新片区信息飞鱼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临港飞

鱼”）。其中，本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30,000 万元，占临港飞鱼 25%的股份；临港集

团拟出资人民币 90,000 万元，占临港飞鱼 75%的股份。 

鉴于临港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临港集团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袁国华先生、张黎明先生、杨菁女士、陆雯女士回避表决。 

此项议案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投资设立上海临港新片区信息飞鱼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工作需要，董事会聘任阳家红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此项议案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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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此项议案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16日 


